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工程 

工程查證紀錄 

工程名稱  上級機關 交通部觀光署 

主辦機關 
交通部觀光署花東縱谷國

家風景區管理處 
監造單位  

承攬廠商  相關廠商  

查證人員  查證日期 ○年○月○日○午○時○分 

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％ 實際進度 ％ 

施工項目及工 

程進度之概述 

 

查
證
重
點
項
目 

一、承商及監造單位到場人員（如出勤簽到記錄等） 

查證情形： 

二、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記錄管理（如材料試驗、自主檢查、監造日誌、缺失改善等） 

查證情形： 

三、安衛環境管理（如告示牌、圍籬、警示燈帶、鷹架、開口警示、衛生設備、道路清潔等） 

查證情形： 

四、結構設備施工品質（如混凝土鋼筋模版品質及完成面平整度及美觀性等） 

查證情形： 

五、其他（如居民反映、鄰房處理、變更設計需求等） 

查證情形： 

對承商指示事項 

指示事項： 

 

 

 

缺失改善期限：限定    年    月     日提報 

承
商
簽
認 

 

對監造單位指示事項 

指示事項： 

 

 

 

缺失改善期限：限定    年    月     日提報 

監
造
簽
認 

 

查證人員簽名  

主辦機關核章 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技正 

 

備註：1.各查證重點項目若記載項目較多應以附件註明，施工缺失請檢附施工缺失照片 

2.所有缺失改善事項應嚴格要求廠商限期改善。 

3.承商簽認及監造簽認欄於查證當日由承商及監造立即簽認。 

                


